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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4年03⽉31⽇

解釋爭點 衛⽣署將安非他命列入⿇醉藥品類之公告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及其製劑為⿇醉藥品管理條例所稱⿇醉

藥品之⼀種，為同條例第⼆條第四款所明定。安非他命係以化學

原料合成⽽具有成癮性之藥品，⾏政院衛⽣署中華⺠國七⼗九年

⼗⽉九⽇衛署藥字第九０四⼀四⼆號公告，將安非他命列入⿇醉

藥品管理條例所稱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，係在公告確定其列為管

理之項⽬，並非增列處罰規定或增加⼈⺠之義務，與憲法並無牴

觸。

1

理由書 　　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及其製劑為⿇醉藥品管理條例所稱⿇醉

藥品之⼀種，為同條例第⼆條第四款所明定。⼜依同條例施⾏細

則第八條規定同條例所稱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係指以化學原料合

成⽽具有成癮性或可改製為成癮性之藥品。安非他命如⻑期使

⽤，將具耐藥性，同時有⼼理及⽣理上之依藥性，產⽣類似精神

分裂症之錯覺、幻覺、妄想並伴有⾏動與性格異常等副作⽤，更

具有暴⼒攻擊及反社會⾏為等傾向，不但影響個⼈⾝⼼健康，且

危害社會公共安寧。故安非他命具有成癮性，係屬同條例第⼆條

第四款所稱之⿇醉藥品。⾏政院衛⽣署中華⺠國七⼗九年⼗⽉九

⽇衛署藥字第九０四⼀四⼆號公告：「『安非他命類』藥品列入

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⼆條第四款所定『化學合成類⿇醉藥品』管

理，並禁⽌於醫療上使⽤」，係在公告確定其列為管理之項⽬，

依同條例第三條規定意旨，並非增列處罰規定或增加⼈⺠之義

務，且為維持社會秩序，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

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澤鑑　林永謀　林國賢　施文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城仲模　孫森焱　陳計男　曾華松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　蘇俊雄

1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協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林永謀 



本件解釋所持之論點本席完全同意；惟關於聲請⼈等主張「安非
他命」於⿇醉藥品管理條例並無處罰明文暨所謂空⽩刑法之部
分，限於釋憲之體例，未便多所論述，因提協同意⾒書如下： 

「化學合成⿇醉藥品及其製劑」依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⼆條第四
款所定係屬⿇醉藥品之⼀類；⽽同條例除於第三條規定「醫藥及
科學上需⽤之⿇醉藥品，其種類由⾏政院衛⽣署呈請⾏政院核定
之，未經核定者，概⾏禁⽌」外，復於同條例第⼗三條重申此旨
⽽予明定「⿇醉藥品限供醫藥及科學上之需⽤，不得非法輸入、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、持有、施打或吸⽤」。是據此之規定可知，
凡屬於⿇醉藥品之類者，本均在禁⽌之列，僅經核定之後⽽⽤之
於醫藥及科學上者，始有合法之可⾔，且其即令係在核定之種類
中，倘非⽤之於醫藥或科學者，仍亦非法之所許。此法條之文義
甚顯，無俟闡發即明。 

⼜同條例第⼗三條之⼀第⼆項依循前開第⼗三條所定之意旨，就
其屬於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及其製劑⽽有違反該第⼗三條之規定
─即有「非法輸入、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、持有、施打、吸⽤」等
⾏為者，均處以刑罰；亦即對於禁⽌⾏為之本⾝暨其法律效果均
於此為明文之訂定，⽽其規定，非特及於罪名與刑罰，即構成犯
罪事實之全部亦完整地定明於此⼀法條內，毋庸其他法令之補
充，僅其所謂「輸入、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、持有、施打、吸⽤」
暨「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」應如何於概念上予以闡釋⽽已。此與
肅清煙毒條例就「販賣、運輸、製造、持有、施⽤」毒品（⾒該
條例第五條⾄第⼗條）均有獨立處罰之要件上規定，且其第⼆條
亦與⿇醉藥品管理條例類似，關於「煙毒」之涵義定為「本條例
稱煙者，指鴉片、罌栗、罌栗種⼦及⿇煙或抵癮物品；稱毒者，
指嗎啡、⾼根、海洛因或其他合成製品。」然何謂「抵癮物
品」？何謂「其他合成製品」？仍亦須就其概念為闡釋者，正屬
相同。茲刑事法上之「構成要件」，乃⼀超越時空之法律上概
念，其內容如何？應依刑罰法規之解釋⽽定，要非單純的語意學
上之解釋所能解決，此不論普通刑法抑特別刑法，均然，即以普
通刑法為例，如刑法第三百⼆⼗條第⼀項規定：「……竊取他⼈
之動產者為竊盜……」，此之所謂「竊取」「他⼈」不論矣！僅
以「動產」⾔，其究何所指？亦與上開所述者同，均屬概念範
疇；⽽此之概念上闡釋，或基於當代共通之學（法）理，或本乎
相關之法規，所據雖未必儘同，但其係屬構成要件之解釋作⽤，
則無⼆致，殊不得名實不察，法理倒植，將之與所謂「空⽩刑
法」「空⽩刑罰法規」「空⽩構成要件」之須由其他法令補充其
部分之構成要件者，兩相混淆。 

所謂「空⽩刑法」「空⽩刑罰法規」或「空⽩構成要件」，係指
刑罰法規僅規定罪名、法律效果（刑罰）與部分之犯罪構成事
實，⾄於其可罰⾏為之內容─即禁⽌內容之⼀部或全部、亦即犯
罪構成要件之⼀部或全部則委諸於其他法律或命令之規定。因
是，此等構成要件必待其他法律或⾏政法規補充其空⽩部分之
後，⽅能成為完整之構成要件，⽽補充空⽩刑罰法規之該空⽩的
規範，則稱為「補充規範」，是無論補充規範之為法律或命令，



其所規定者，莫非犯罪構成要件之⼀部或全部，此就我國之刑罰
法規⽽⾔，如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⾏條例係為配合國家總動員
法⽽制定，該暫⾏條例第五、六、八、九等條所規定之「違反或
妨害依國家總動員法所發布之命令、管理節制之命令、禁⽌之命
令、限制之命令」等等，其於暫⾏條例本⾝並未規定可罰⾏為─
即命令之內容，⽽須待⾏政機關發布各該種之命令予以補充後，
始能成為完整之構成要件。⼜如懲治⾛私條例第⼆條第⼀項規定
「私運管制物品進⼝、出⼝逾公告數額者，處……」，此之所謂
「管制物品及公告數額」之內容，該條例本⾝亦未規定，⽽係依
同條例第⼆條第四項「由⾏政院公告之」，亦即授權⾏政院以命
令為補充之規定，俾其成為完整之構成要件。是此等命令均具
「補充規範」之性質；⾄若⿇醉藥品管理條例則已如上述，其所
規定之「化學合成⿇醉藥品及其製劑」究何所指﹖此乃概念闡釋
暨如何界定涵義之問題，其可罰⾏為之內容無待其他法令之補充
即屬⼀完整之構成要件，⽽與上開肅清煙毒條例同；雖⿇醉藥品
管理條例施⾏細則第⼆條定為「本條例所稱⿇醉藥品，係指具有
成癮性之天然產品或化學合成品，其列為管理或解除管理者，除
修正有關附表外，並應由⾏政院衛⽣署公告及分⾏各有關機關查
照。」再於第八條規定「本條例所稱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，係指
以化學原料合成⽽具有成癮性或可改製為成癮性之藥品，『如』
附表四所列各種藥品⽽⾔」等語，然此係衛⽣主管機關依本條例
第⼗五條所發布之法規命令，⽬的在於闡釋法律規定之意義⽽
已，並非以之補充該條例第⼗三條之⼀第⼆項之構成要件，此觀
之相關條文本⾝之⽤語即明。⾄於⾏政院衛⽣署所公告之「化學
合成⿇醉藥品類」之各種藥品，則如上述，係依該條例第三條之
規定，俾在醫藥及科學上需⽤⽅⾯得為適當之管理，非謂其屬於
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⽽不在公告所列者，即非本條例禁⽌之範
圍，此亦已述之如前；亦即本條例第⼗三條之⼀第⼆項處罰之客
體乃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及其製劑，⽽衛⽣主管機關所公告者僅
其中應予管理之部分⽽已，非謂該第⼗三條之⼀第⼆項係限以
「公告」管理者為處罰對象，因是乃以「如」附表云云⽰之，其
統籌並顧，可謂意美法良。 

所謂藥品之成癮性，係指其有難以抗拒，迫切需要某種藥品之慾
望，並不擇⼿段以取得該藥品，俾供繼續使⽤⽽減除其痛苦；且
其所使⽤之劑量有增加之趨勢（耐藥性），不但產⽣⼼理上之依
藥性，即⽣理上之依藥性亦然；⽽其結果將影響個⼈⾝⼼健康、
危害社會公共安寧。茲「安非他命」⻑期之使⽤將產⽣耐藥性，
同時具有⼼理上及⽣理上之依藥性，類似精神分裂症之錯覺、幻
覺、妄想以及伴有⾏動與性格異常等副作⽤，尤其具有暴⼒攻擊
及反社會⾏為等傾向，符合「成癮性」暨前開⿇醉藥品管理條例
施⾏細則第八條所稱「化學合成⿇醉藥品類」之要件，此有⾏政
院衛⽣署八⼗三年⼀⽉⼆⼗四⽇衛署藥字第八⼆○七五九九六
號、同年⼗⼀⽉⼆⼗⼀⽇衛署藥字第八三○六八五四六號函暨所
附醫學文獻（影本）可考。是「安非他命」原即屬於「化學合成
⿇醉藥品類」之⼀種，並非因衛⽣主管機關之公告列管始具有此
⼀屬性，即令未予公告列管亦無礙於其為「化學合成⿇醉藥品
類」⽽在禁⽌之列，更非以「公告」補充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⼗



三條之⼀第⼆項所定之構成要件。本解釋文暨理由所稱「公告確
定其列為管理之項⽬，並非增列處罰規定或增加⼈⺠之義務，與
憲法並無牴觸」等語，即係據理剖斷，審名實之歸⽽得之結論，
⾃⾜以昭⽰將來。 

⿇醉藥品既屬「藥物」（藥品）之⼀種，法律適⽤上，該「⿇醉
藥品管理條例」⾃不免與「藥事法」（修正前之藥物藥商管理
法）為某程度之競合，此正如⿇醉藥品之具有成癮性，其於法律
上亦不免與肅清煙毒條例相競合者然，此觀之「⿇醉藥品管理條
例」與「肅清煙毒條例」之第⼆條均規定有「鴉片」「⼤⿇」
「⾼根」等類，即可明瞭。因是，關於某⼀藥品之違法⾏為究應
適⽤何⼀法律，除對於藥品本⾝之藥理作⽤應予究明，藉之判斷
禁⽌之對象外，尤應就各該刑罰法規之⽬的與規範客體之如何，
詳加探討，⽅⾜為確當之抉擇；蓋⼀切構成要件之要素，均具規
範性，解釋上，殊不得不受該法規之⽬的所規制故也。 

相關法令 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2條第4款(84.01.13)

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3條(84.01.13)

⿇醉藥品管理條例施⾏細則第8條(84.01.13)

⾏政院衛⽣署（79）衛署藥字第904142號公告

相關文件 抄黃０志等四⼈聲請書

受文者： 司法院

主 旨：⾏政院衛⽣署以 79 年 10 ⽉ 09 ⽇衛署藥字第九○四⼀四

⼆號公告，將安非他命列入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⼆條規定管理。

該公告是否為憲法第⼀百七⼗條、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四條所規定

之法律，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不受任何⼲涉之法

官，若引⽤該公告判處被認製造安非他命未遂犯罪刑。有無與憲

法第八條、第八⼗條、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、第六條、刑法第

⼀條規定牴觸，應屬無效，不無疑義，謹請解釋⽰遵。

說 明：

⼀、我國為⺠主法治國家，亦為⼤陸法系國家，刑法向以成文法

為法源，對於⼈⺠⾝體⾃由之保障，採罪刑法定主義，凡⼈⺠之

⾏為於法律無正式條文規定者，不得處罰，各國刑法均奉為根本

原則，我國憲法第八條第⼀項規定，⼈⺠⾝體之⾃由應予保障，

除現⾏犯之逮捕，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3792&ldate=1995011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3792&ldate=19950113&lser=001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/LawSearch/LawDownload?lawId=A040170040001200-19950113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/LawInterpretation/DownLoadPdf?soid=59637


序不得逮捕拘禁，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

程序逮捕拘禁，審問處罰得拒絕之。刑法總則第⼀條規定，⾏為

之處罰，以⾏為時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因為罪刑之論科，在

剝奪⾏為者之法益，所關⾄重，若漫無依據，則審判者上下其

⼿，⼈⺠動輒得咎訟獄將何以平，故必有法律明文垂為定則，以

資準繩，此為罪刑法定主義之根本原則，依此原則，不僅如何之

⾏為應加處罰，須有法律之根據，即應處罰之⾏為應如何處罰？

亦須法律明定。推⽽⾔之，凡無法律規定者，即不構成犯罪，既

不構成犯罪，則在任何情形下，均不得加以處罰。

⼆、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⼆條，並無處罰安非他命犯罪⾏為之明

文規定。亦非立法授權衛⽣⾏政機關以公告列入該條管理之空⽩

刑法，縱有被認製造安非他命不能⾏為，因⿇醉藥品管理條例，

既無處罰製造安非他命不能⾏為之明文規定。依照憲法第八條⼈

⺠⾝體之⾃由，應予保障，法院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，審

問處罰，刑法第⼀條，⾏為之處罰，以⾏為時法律有明文規定者

為限。若法律沒有處罰明文規定，⾃不構成犯罪。在任何情形之

下，司法機關不能加以逮捕拘禁，審問處罰，非依法定程序逮捕

拘禁，審問處罰應拒絕之。

三、⾏政院衛⽣署於⺠國七⼗九年⼗⽉九⽇， 以 79 年 10 ⽉09 

⽇衛署藥字第九○四⼀四⼆號公告， 將安非他命列入⿇醉藥品管

理條例第⼆條規定管理。依照憲法第⼀百七⼗條規定，本憲法所

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，總統公布之法律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

四條規定，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，總統公布。⽽該公告，既非立

法院三讀通過，咨請總統明令公布之法律，⼜非立法授權衛⽣⾏

政機關以⾏政命令補充之空⽩刑法。乃係衛⽣⾏政機關所發布之

⾏政命令，⽽非法律，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法院，豈能引⽤衛⽣

⾏政機關所發布之⾏政命令，作為論罪科刑之法律依據，該公告

無法律上效⼒。不能作為處罰製造安非他命⾏為之法律依據。

四、憲法第⼆⼗⼆條，凡⼈⺠之其他⾃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

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。第⼆⼗三條，以上各條所列舉

之⾃由權利，除為防⽌妨礙他⼈⾃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

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中央法規標準法

第五條規定，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：⼀、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



定，應以法律規定者。⼆、關於⼈⺠之權利義務者。第六條，應

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命令定之。然⽽⾏政院衛⽣署以公告

將安非他命列入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⼆條規定管理，顯與憲法第

⼆⼗⼆條、第⼆⼗三條、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、第六條規定不

合，因之，保障⼈⺠⾝體之⾃由及權利，限制⼈⺠⾝體之⾃由及

權利，均以法律定之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。

五、憲法第八⼗條規定，法官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立審

判，不受任何⼲涉。所謂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法律，⾃係憲法第

⼀百七⼗條規定，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，總統公布

之法律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四條規定之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，總

統公布之法律，絕非⾏政院衛⽣署之公告，即衛⽣⾏政機關所發

布之⾏政命令。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法官，竟因⿇醉藥品管理條

例第⼆條並無處罰製造安非他命未遂⾏為之明文規定。既無處罰

製造安非他命未遂⾏為之規定，⾃不構成犯罪，不能加以處罰。

公然引⽤⾏政院衛⽣署公告，非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。顯係沒有

法律根據之違法判決。

六、綜上所論各節，最⾼法院八⼗⼀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九九號刑

事判決，引⽤⾏政院衛⽣署 79 年 10 ⽉ 09 ⽇衛署藥字第九○四

⼀四⼆號公告，以違反⿇醉藥品管理條例第⼆條規定，判處有期

徒刑三年，不但違反憲法第八⼗條之規定，⽽且與憲法第八條、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、第六條、刑法第⼀條規定牴觸，依照憲

法第⼀百七⼗⼀條，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，第⼀百七⼗⼆條，

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之規定，該公告應屬無效，刑事確

定判決，⾃係違反憲法及法律規定之判決，亦應撤銷。

七、檢呈台灣台南地⽅法院八⼗年度訴字第⼀八○⼆號、台灣⾼

等法院台南分院八⼗⼀年度上訴字第⼀五九⼆號、最⾼法院八⼗

⼀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九九號刑事判決影本各⼀份。

聲請⼈：黃０志　黃０由　黃０順　黃０源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⼆ 年 八 ⽉ ⼆⼗四 ⽇



附件：最⾼法院刑事判決 八⼗⼀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九九號

上 訴 ⼈ 黃０志

黃０由

右⼆⼈共同

選任辯護⼈ 吳發隆 律師

上 訴 ⼈ 黃０順

黃０源

右四⼈共同

選任辯護⼈ 黃東璧 律師

右上訴⼈等因違反⿇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，不服台灣⾼等法院台

南分院中華⺠國八⼗⼀年九⽉⼗六⽇第⼆審判決（八⼗⼀年度上

訴字第⼀五九⼆號，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⽅法院檢察署八⼗年度

偵字第七四⼆五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上訴駁回。

理 由

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⼗七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

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決

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

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⽤何種法則或如何適⽤不當，或

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

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

駁回。本件原判決依憑證⼈黃林０治於警訊及檢察官偵查中之證

詞，證⼈即警員吳振輝之證詞，扣案之安非他命半成品⼗九．五

公⽄、原料催化劑⼆．四公⽄、玻璃容器⼀個、⼆⼗公⽄汽油桶

四個、塑膠容器三個、⽯棉鐵絲網⼆片、飯匙⼆⽀、溫度計⼀

⽀、空氣壓縮器⼀個、安非他命製造程序資料表五張，⾏政院衛

⽣署藥物食品檢驗局 藥檢壹字第○五⼀⼀九○號函暨檢驗成

績書，上訴⼈黃０志、黃０順、黃０源於警訊之供詞及檢察官偵

查中之部分供詞，承辦警員呂順爵於第⼀審之證詞等證據，認定

上訴⼈等均成立犯罪，已於理由內詳敘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

由，並以上訴⼈黃０志所辯伊未參與製造安非他命，於警訊時因



警員要伊承認，否則要抓伊⺟，不得已才承認云云，上訴⼈黃０

由所辯查扣之物非伊所有，係李０明所有云云，上訴⼈黃０順、

黃０源所辯僅是釣蝦場⼯作云云各等語，均不⾜採，分別敘明理

由指駁。⼜以安非他命已經⾏政院衛⽣署於⺠國七⼗九年⼗⽉九

⽇以衛署藥字第九○四⼀四⼆號公告列入⿇醉藥品管理條例之化

學合成⿇醉藥品管理，禁⽌醫療上使⽤及製造、販賣、非法持

有，乃撤銷第⼀審關於上訴⼈黃０由部分之不當科刑判決，另⾏

判處黃０由共同非法製造化學合成⿇醉藥品未遂之罪刑。維持第

⼀審諭知黃０志共同連續非法製造化學合成⿇醉藥品未遂罪刑及

黃０源、黃０順共同非法製造化學合成⿇醉藥品未遂罪刑之判

決，駁回上訴⼈黃０志、黃０順、黃０源在第⼆審之上訴。從形

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。按原判決除依憑上訴⼈等於警訊

之供詞外，尚依憑上訴⼈等於檢察官偵查中之部分供詞及前述其

他之證據，予以綜合判斷，並非僅憑上訴⼈等在警訊之供詞遽予

認定上訴⼈等之犯⾏，故上訴⼈黃０志於警訊之供詞是否出於脅

迫，尚不影響於上訴⼈等犯罪事實之認定，即上訴⼈等犯罪之成

立與彼等於警訊之合法性無涉。原判決採取黃０由之⺟黃林０治

之證詞，認定在黃０由住處查獲之物係渠所有，非李０明所有，

已敘明其判斷之⼼證理由，此項判斷與論理法則無違，難認採證

違法，原審未傳李０明，亦無應於審判期⽇調查之證據⽽未予調

查之違法可⾔。⼜原判決依憑上訴⼈等於警訊供詞與檢察官偵查

中之部分供詞及前揭⾏政院衛⽣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成績書，

認定上訴⼈等均成立共同非法製造化學合成⿇醉藥品未遂罪，亦

敘明其成立共同正犯及未遂犯之理由，並無採證違法或判決適⽤

法則不當之情事，上訴意旨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⾏使，任

憑⼰⾒，以黃０順、黃０源僅受僱於黃０志⽽⼯作，係幫助犯，

並非共同正犯，黃０志亦僅成立接續犯⽽非連續犯云云，指摘原

判決調查未盡，採證違法，判決理由不備，適⽤法則不當云云，

未引⽤卷內證據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，其上訴違

背法律上之程式，應予駁回。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

九⼗五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華⺠國八⼗⼀年⼗⼆⽉三⼗⼀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